
 
 

 

 

 

第⼀章、 總則： 

中華⺠國112年2⽉25⽇班代⼤會修正通過

中華⺠國112年3⽉31⽇班代⼤會修正通過 

（⼀）主旨：為落實學⽣⾃治與⺠主法治之推展，⿎勵各班級或社團有意願之

幹部參與選拔，透過競選說明及公開票選之⽅式，選出具才幹及⺠意背

景之學⽣會正副會⻑。 

（⼆）臺北市立松⼭⾼級⼯農職業學校學⽣⾃治會(以下簡稱本會)之會⻑副會⻑

選舉罷免事宜，依本辦法辦理之。若有本辦法未規範之情事，準⽤公職 

⼈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第⼆章、 執⾏機關： 

（⼀）學⽣會須負責投開票事前準備及投開票⼯作。 

（⼆）學⽣會全體幹部須保持中立，學⽣會幹部有左列⾏為應⾃⾏迴避。 

1. 為候選⼈助選或公開⽀持、反對罷免者。 

2. 為候選⼈或被罷免⼈四等親內之親屬。

第三章、 會⻑、副會⻑選舉： 

（⼀）選拔對象：本校⾼⼀學⽣皆可提交參選申請。 

（⼆）可提供之參考項⽬： 

1. 任班級幹部或參與相關學⽣事務證明。 

2. 獎懲紀錄表(⾄報名截⽌⽇前三天)。 

（三）準備事項： 

1. 競選登記表。 

2. ⼤頭貼或可辨識⼈臉之照片⼄張（得以電⼦檔）。 

3. 競選政⾒（對學⽣⾃治會發展的願景與作法），願景及做法需有建設性

及規劃並繳交 PPT 簡報電⼦檔資料，由本屆學⽣會及學務處進⾏核備 

4. 符合選拔要點之⼀位副會⻑⼈選。 

（四）產⽣⽅式：全校每位學⽣以線上投票⽅式直選產⽣，任期為⼀學年。 

（五）正副會⻑候選⼈，應備具學⽣會規定之表件，於規定時間內，向學⽣會申請

登記。表件不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不予受理。 

（六）本校全體學⽣為正副會⻑選舉有效選舉⼈，⼀⼈⼀票。 

（七）正副會⻑選舉需學⽣會公布之有效選舉⼈百分之五投票即視為有效，否則須

擇⽇重新進⾏選舉。 

（八）正副會⻑選舉以獲最⾼票者為當選。若得票數相同，經重新計票後仍相同時 

，由班級代表⼤會投票決定之。⼤會投票得票數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九）前項選舉，如為同額競選時，須其贊成票數須⾼於反對票數始得當選。 

（⼗）若發⽣無⼈參與競選或無⼈當選時，則由當屆⾼⼀各班班級代表互推選舉後

產⽣。 

（⼗⼀）改選時間訂於每學年度第⼆學期中下旬始得改選。 

（⼗⼆）當選⼈得於改選後⼀個⽉內進⾏⼯作交接，並於每學年度起始⽇正式交

接。 

（⼗三）當選⼈之任期⾃當選後⾄下學期結束⽌，為期⼀學年，不得連選連任。

第四章、 會⻑、副會⻑罷免： 

（⼀）本會會⻑或副會⻑毀損校譽、學⽣會名譽、怠忽職守，具有具體事實者，得

經班級代表⼤會成員五分之⼀以上連署提交罷免連署書，經學務處核准後於

兩週內召開班級代表⼤會進⾏表決。 

（⼆）罷免需經三分之⼀以上出席之班級代表達⼆分之⼀以上同意時，罷免案成

立。 

（三）罷免案通過後應於兩週之內改選，選舉規定即準⽤本要點，原各組織幹部亦

應立即總辭，補選後由新任正副會⻑立即籌組新任幹部承接 ，於兩週內完

成。 

（四）學⽣會正副會⻑就職未滿兩個⽉時不得提出罷免。 

（五）被罷免之學⽣會正副會⻑⼀年內不得再次參與學⽣會正副會⻑競選及補選。

第五章、 補充事項： 

（⼀）經票選當選之新任學⽣會正副會⻑，各班級與社團請尊重並配合其領導。 

（⼆）新任學⽣會幹部由新任學⽣會會⻑任命之。 

（三）本要點經班級代表⼤會決議通過後立即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松山工農第18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登記表 

會長 副會長 

班級  座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生理

性別 

 姓名  生理

性別 

 

大頭貼 
 

大頭貼 
 

黏貼處 黏貼處 

(得提供 (得提供 

短網址) 短網址) 

經  經  

歷 歷 

或 或 

優 優 

良 良 

事 事 

績 績 

政

見 

 
政

見 

 

 
有意願參加第 18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之同學,請至校網查詢附件 word 檔 

於 4/30 23:59 前將相關文件及 PPT 電子檔，傳至學生會信snsa@saihs.edu.tw 

選舉相關疑問請私訊學生會 ig snsa1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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